
中
華
民
國
駐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大
使
館
致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外
交
暨
國
際
合
作
部
關
於
修
正
中
馬
政
府
間

技
術
及
職
業
訓
練
合
作
協
定
之
節
略
中
譯
本 

大
使
館
節
略
︵
第
○
三
七
號
︶ 

 

中
華
民
國
駐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大
使
館
向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外
交
暨
國
際
合
作
部
致
意
並
聲
述
如
下
：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與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已
於
本
︵
九
十
一
︶
年
四
月
十
五
日
簽
訂
技
術
及
職
業
訓
練
合
作
協

定
。
原
有
協
定
效
期
至
九
○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惟
因
商
洽
修
訂
新
約
若
干
條
款
，
舊
約
效
期
展

期
至
本
年
四
月
十
四
日
，
准
此
，
此
次
所
簽
訂
之
新
協
定
最
後
一
段
請
更
正
為
： 

本
協
定
自
締
約
雙
方
簽
字
之
日
起
生
效
，
並
繼
續
有
效
至
公
元
二
○
○
二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本
協
定
得
經
締
約
雙
方
以
換
文
方
式
，
協
議
延
長
效
期
一
年
。 

為
此
，
締
約
雙
方
代
表
各
經
其
政
府
授
權
，
爰
於
本
協
定
簽
字
，
以
昭
信
守
。 

本
協
定
以
中
文
及
英
文
各
繕
兩
份
，
兩
種
文
字
約
本
同
一
作
準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年
四
月
十
五
日
即
公
元
二
○
○
二
年
四
月
十
五
日
訂
於
里
朗
威 

 

檢
附
四
月
十
五
日
簽
署
之
前
述
協
定
抄
本
以
供
參
考
。 

中
華
民
國
駐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大
使
館
順
向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外
交
暨
國
際
合
作
部
重
申
最
崇
高
之
敬
意
。 

公
元
二
○
○
二
年
四
月
十
八
日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與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間
技
術
暨
職
業
訓
練
合
作
協
定
草
案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與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以
下
稱
﹁
締
約
雙
方
﹂)

為
加
強
兩
國
間
既
存
友
好
關
係
，

並
促
進
技
術
暨
職
業
訓
練
合
作
，
茲
協
議
如
下
：  

 
 

第
一
條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應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之
請
求
，
同
意
派
遣
四
名
職
訓
專
家(

包
括
電
腦
、
電

工
、
汽
車
修
護
及
傢
俱
木
工
四
種
職
類 )

前
往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協
助
里
朗
威
技
術
學
院
發
展
技
術

暨
職
業
訓
練
計
畫
，
以
促
進
產
業
發
展
。  

 第
二
條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同
意
負
擔
職
訓
專
家
往
返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之
旅
費
及
在
馬
國
服
務
期
間
之
各

項
薪
津
、
保
險
費
及
當
地
交
通
費
。 



 
 

第

三

條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同

意

： 

一

、

免

費

提

供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職

訓

專

家

備

有

傢

俱

及

水

電

設

施

之

住

所

及

辦

公

室

；

惟

水

費

、

電

話

費

及

電

費

由

職

訓

專

家

自

付

； 

二

、

豁

免

職

訓

專

家

各

項

薪

津

及

其

他

所

得

之

稅

捐

； 

三

、

豁

免

職

訓

專

家

及

眷

屬

抵

達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六

個

月

內

，

其

私

人

財

物

及

家

庭

用

品

之

進

口

關

稅

及

其

他

稅

捐

；

前

述

物

品

於

任

務

結

束

而

運

離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時

，

其

出

口

關

稅

及

其

他

稅

捐

亦

應

予

豁

免

； 
 

四

、

豁

免

職

訓

專

家

為

執

行

本

協

定

工

作

所

需

進

口

之

設

備

、

機

具

及

其

他

物

料

之

進

口

關

稅

及

其

他

稅

捐

； 

五

、

給

予

職

訓

專

家

充

分

之

保

護

及

等

同

於

第

三

國

政

府

暨

國

際

機

構

派

在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服

務

之

技

術

合

作

人

員

所

享

之

待

遇

。 
 

 



 
 

第

四

條 
 

一

、

訓

練

教

材

應

由

締

約

雙

方

指

派

之

專

家

，

參

考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提

供

之

英

文

教

材

並

依

照

教

學

結

果

共

同

逐

漸

發

展

。 

二

、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捐

贈

之

訓

練

設

備

及

教

材

應

用

於

本

協

定

之

合

作

計

畫

。 

三

、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同

意

負

責

列

管

登

記

及

維

護

管

理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所

捐

贈

之

訓

練

設

備

，

並

於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請

求

時

，

提

供

列

管

登

錄

及

其

他

有

關

資

料

。 

 第

五

條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提

供

每

一

職

類

兩

名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甄

選

之

種

子

教

師

每

月

一

百

美

元

之

津

貼

；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應

負

責

訂

定

種

子

教

師

管

理

辦

法

，

明

訂

渠

等

於

里

朗

威

技

術

學

院

應

有

之

服

務

年

限

，

俾

加

速

前

述

四

項

職

類

之

技

術

轉

移

。 

 



 
 

 
第

六

條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同

意

於

舉

辦

海

外

職

業

訓

練

師

研

習

班

時

，

接

受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選

派

人

員

來

華

參

訓

。

馬

國

參

訓

人

員

自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至

中

華

民

國

間

之

往

返

旅

費

及

在

中

華

民

國

參

訓

期

間

之

生

活

及

訓

練

費

用

均

應

由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負

擔

。

馬

國

參

訓

人

員

應

符

合

締

約

雙

方

規

定

之

參

訓

資

格

及

條

件

。 
 

 

第

七

條 
 

本

協

定

自

締

約

雙

方

簽

字

之

日

起

生

效

，

並

繼

續

有

效

至

公

元

二

Ｏ

Ｏ

二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本

協

定

得

經

締

約

雙

方

以

換

文

方

式

，

協

議

延

長

效

期

一

年

。 

為

此

，

締

約

雙

方

代

表

各

經

其

政

府

授

權

，

爰

於

本

協

定

簽

字

，

以

昭

信

守

。 

本

協

定

以

中

文

及

英

文

各

繕

兩

份

，

兩

種

文

字

約

本

同

一

作

準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年

一

月

一

日

即

公

元

二

○

○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訂

於

里

朗

威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代

表 
     

陳
錫
燦 

駐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特

命

全

權

大

使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代

表 

  

蘇
馬
立

勞 

工 

暨 

職 

訓 

部 

部 

長 
 

   
 



Note No. 91/037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esents its 
compliments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Malawi and, has the honour to 
inform the latter that an"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Malawi o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Cooperation" was 
signed on April 15, 2002. 

 
  The Embassy has further the honour to inform the esteemed 

Ministry that initially the old agreement was due to expire on 
December 31, 2001. However, its validity was extended to April 
14,2002 as some articles in the new agreement had been awaiting 
amendments. In this regard, the last paragraph of the above- 
mentioned new agreement signed on April 5, 2002 should read as 
follows: "DONE in duplicat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oth texts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at Lilongwe City on this fifteenth day of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ninety first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rresponding to 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year two 
thousand and two". 
 

Enclosed herewith is a copy of the April 15, 2002 - signed 
Agreement for the Ministry's reference.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vails it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Malawi the 
assurances of its highest consideration. 
 
Lilongwe  
April 18, 2002/8/13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public of Malawi 
Lilongwe 
 
cc: The Principal Secretary 
   Ministry of Labour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The Principal  
   Lilongwe Technical College 
 
Enclosure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外
交
暨
國
際
合
作
部
復
致
中
華
民
國
駐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大
使
館
關
於
修
正
中
馬
政
府

間
技
術
及
職
業
訓
練
合
作
協
定
之
節
略
中
譯
本 

外
交
暨
國
際
合
作
部
節
略
︵
第
○
二
一
號
︶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外
交
暨
國
際
合
作
部
向
中
華
民
國
駐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大
使
館
致
意
並
聲
述
如
下
：
前
所

提
議
有
關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與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之
技
術
及
職
業
訓
練
合
作
協
定
之
修
正
，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政
府
敬
表
同
意
。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並
對
因
延
遲
復
略
所
引
起
之
不
便
表
示
歉
意
。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外
交
暨
國
際
合
作
部
順
向
中
華
民
國
駐
馬
拉
威
共
和
國
大
使
館
重
申
最
崇
高
之
敬
意
。 

公
元
二
○
○
二
年
七
月
十
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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